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社会组织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民函[2012]125 号 

     

近日，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下发《社会组织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国评组发[2012]2 号），对社会团体、基

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提出明确要

求。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重要意义。《民

政部关于做好社团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清理工作的通知》（民函

〔2007〕1 号）下发以来，各地区、各业务主管部门认真贯彻文件精

神，清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近几年来，社会组织举办评比达

标表彰过多过滥的现象又有所抬头，个别社会组织乱评比、乱表彰，

有的甚至借机非法敛财，社会负面影响很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形式、对象和内容呈多样

化趋势，清理和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和新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管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全国

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近日下发《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

理暂行规定》，对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行为准则、资质条件、

申报程序和监督管理等事项提出明确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行

为、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深入领会文件精神，充分认识规范社会组织评比

达标表彰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文件的贯彻

落实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建立健全规范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的长效机制，切实减轻基层、企业和群众的负担，为迎接党

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二、及时向社会组织传达《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

规定》的文件精一神。各有关单位要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将文件的有

关内容和具体要求通知到每一个所属的社会组织，确保不留遗漏，为

文件的执行工作打好基础。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把清理、规范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作为近期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自查自纠。对于经国务院

批准保留、已向主办单位反馈且向社会公示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各

社会组织要严格按照既定内容、范围、周期开展活动，不得擅自改变

项目名称和周期，不得擅自扩大项目范围或擅自增设子项目。对于未

列入保留范围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要坚决停止，不得通过变换项目

名称和举办方式等途径继续举办，确需开展的应当按照文件规定的程

序和条件提出申请。未提出申请或者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树立品牌意识，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增加项目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进一步提

高保留项目质量。  

  三、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逐步建立规范社会组织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长效机制。要以此为契机，督促所属社会组织加



强自身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要进

一步加强对所属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监督

检查，及时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和有关部门材止、查处所属社会组织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强

对所属或本领域内社会组织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审查和监管。要

从严控制社会组织新的评比达标表彰项日的设立，凡可用行业标准、

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替代，或者可通过日常考核、资质资格认定等方

式达到促进工作目的，不再设立评比达标表彰项项目，从源头上减少

社会组织对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需求。各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所属社会组织本年度新增加和变更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按归口上报。  

  四，民政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手段，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监督管理。各级民政部门

要把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作为今后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做好与年检、评估、执法、信息化等管理手段的衔接。要将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纳入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和社会组织评估的内容，与年检结论

和评估结果挂钩。要建立并不断完善信息数据年，汇集社会组织设立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进行

公布，不断提高对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各级民

政部门要不断完善监管方式，强化执法手段，通过抽查审计、群众举

报等手段加强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重点查处在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中乱



评比、乱收费等行为，对于不具备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条件的社会

组织，或者对推动工作失去实际意义、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群众反映

比较强烈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现今停止、依法处置。要高度重视

发挥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健全举报制度，畅通投诉，完

善举报查处机制。  

  各地民政部门、各业务主管单位可根据文件要求，结合本地、本

部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请及时反馈民政部。  

 


